
首次登入流动理财抽奖赏 - 条款及细则

1.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推出之「首次登入流动理财抽奖赏」推广（「推广」）受以

下条款及细则约束。

2. 推广期由 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，包括首尾两天（「推广期」）。

3. 参加资格：

3.1 本推广只适用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前从未登入创兴流动理财／网上银行服务之个人

客户（单式许可权）（「合资格客户」）。

3.2 每位合资格客户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内完成首次登入创兴流

动理财，即可获得 1 次抽奖机会，最多可获 1 个奖品。如合资格客户未能抽中大奖、二奖

或三奖，均可获得四奖。逾期未抽奖之客户，将预设获得四奖。

4. 合资格客户须于有效期内「领取」现金券，并兑换至其所选择的港元储蓄存款账户或港

元支票活期存款账户（指定账户），逾期领取之现金券将不获补发或补偿。大奖、二奖及三

奖名额有限，额满即止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5. 合资格客户领取现金券后，现金券将不迟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存入合资格客户的指定

账户，并于交易纪录中反映，不作另行通知。本行存入现金券奖品时，合资格客户必须于

本行继续持有该账户，并且状况为正常和有效，否则其获享之现金券将被自动取消或被论

作放弃而不作另行通知或补发。

6. 奖品均不能转让、退回、更换其他礼品／礼券或折换现金，本行可将上述奖品换成其他

同等价值的奖品而无须事先通知。奖品名额有限，额满即止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7. 抽奖过程于网上进行。如抽奖过程中因任何技术（非系统原因）或网路故障导致抽奖过

程暂停、延误或中断，本行概不负责。

8. 除非另有说明，本推广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（「『赏』您登入数码银行」推广除外）。

9. 所有奖赏资格将会以本行系统之纪录为准。

10. 如合资格客户的账户为联名账户，所有联名账户持有人须于推广期前从未登入创兴流

动理财方可获取奖赏。每个联名账户只可获享奖赏一次。

11. 合资格客户必须于推广期内仍须持有有效的往来账户或储蓄账户。

12. 合资格客户必须于推广期内仍然为创兴流动理财之客户。

13. 本行保留随时修改、变更、补充、终止或暂停所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如有任何争议，本行对本条款及细则之诠释及决定将为最终及具约束性。

14. 本条款及细则只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，及受其法律管辖。

15. 本条款及细则之中、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，概以英文版本为准。



「赏」您登入数码银行 - 优惠条款及细则

1.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(「本行」)推出之「『赏』您登入数码银行」推广(「推广」)受以下所

有条款及细则约束。「数码银行」为本行创兴流动理财／网上银行服务。

2. 推广期由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包括首尾两天(“推广期”)。

3. 参加资格：

3.1 本推广只适用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前从未登入创兴流动理财／网上银行服务之个人客

户 (单式权限)（“合资格客户”）。

3.2 客户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内完成首次登入本行数码银行，可实时于创兴

流动理财领取 HK$50 电子礼券（“奖赏”）。奖券领取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逾

期未领取之电子礼券将视为自动放弃。

4. 本行保留以其他相同等值或不少于等值的礼品取代奖赏的权利，而无须另行通知。

5. 每位合资格客户在任何情况下只可获得奖赏一次。

6. 所有奖赏资格将会以本行系统之纪录为准。

7. 如合资格客户的账户为联名账户，所有联名账户持有人须于推广期前从未登入本行数码

银行方可获取奖赏。每个联名账户只可获享奖赏一 次。

8. 合资格客户必须于推广期内仍须持有有效的往来户口或储蓄户口。

9. 合资格客户必须于推广期内仍然为本行数码银行之客户。

10. 本行并非奖赏之供货商，客户如对该奖赏之状况、质素、条件或其有关服务有任何查

询或投诉，须直接与有关供货商联络，本行恕不负任何责任或有任何承担。本行对奬赏（及

其相关服务）没有并将不会作任何陈述及保证。

11. 奖赏不能转让、退回、更换为其他礼劵或折换现金，并须受有关供货商指定的条款及

细则所约束。

12. 合约（第三者权利）条例不适用于本条款及细则。

13. 本行保留随时修改、变更、补充、终止或暂停所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如有任何争议，本行对本条款及细则之诠释及决定将为最终及具约束性。

14. 本条款及细则只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，及受其法律管辖。

15. 本条款及细则之中、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，概以英文版本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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